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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人员触

电防护》-修改单宣贯讲义 

 

第 1部分  标准制定（修订）情况简介 

一、目的和意义 

本标准修改单基于电安全技术分析，结合国际标准法规发展研究，对 48V 车型豁免了绝

缘电阻、防水等条款等要求，解决了 48V 车型发展的标准适用性问题，对于发展此项节能技

术具有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 

GB/T 18384.3-2015 《电动汽车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人员触电防护》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发布、2015 年 10 月 1 日实施，替代 2001 版，标准的发布对规范电动汽车人员触电防

护安全要求和设计规范、推动电动汽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被《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

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纳入作为新能源汽车产品专项检验项目及依据。 

随着全球对节能减排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汽车制造商及零部件生产商开始寻求新的解决

方案，48V 系统新技术的诞生在增加少量成本的同时明显的降低了排放与能耗，得到行业一

致认可，国内外主要的整车厂均有量产或样车研发计划，但 48V 系统产品设计的特点与现有

标准要求产生了一定的冲突：48V 系统结构中交流电机运行时两相之间的电压大于交流 30V，

按现有标准要求，整个系统应进行 B级高压防护，满足绝缘电阻要求。而 48V 系统负极接地

的设计导致其无法通过绝缘电阻的试验。通过电安全技术分析可知，实际发生单点失效时，

电路中的任何一相母线对地的电压处于安全电压范围，不会造成接触触电危险。若 48V 系统

采用传统高压系统进行设计与防护，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阻碍了 48V 系统技术的发展。 

为了推进 48V 系统技术的发展， ECE R100《欧洲经济委员会汽车法规-电动车辆电安全

要求》已经完成了相关修订，对 48V 系统给予了一定的条款豁免，最新发布的 EVS GTR《电

动汽车安全全球技术法规》与 ECE R100 修订版对 48V 系统规定保持一致，同时 ISO 6469-3

处于修订状态，最新的修订稿中将 48V 系统所属的电压级别定义为 B1 级，降低了高压安全

防护的要求。 

因此，综合上述背景和技术分析，为了完善 GB/T 18384.3 标准的产品适用范围，确保

48V 系统技术的健康发展，通过行业意见征求与讨论，启动了修改单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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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原则及编制过程 

本标准修改单编制原则是在保证原有标准整体结构完整性与整车安全性的同时，修改原

标准中与最新技术发展不适应的部分，促进技术的发展和标准技术内容的更新和完善。 

本标准由全国汽车标准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主持修改，国内超过 30 家整

车制造商和零部件生产商以及检测机构参与修改单制定与讨论，主要编制过程如下： 

（1）2014 年 12 月～2015 年 5 月，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电动车辆分技术委员会

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向汽车企业发送了“关于征集国内企业发展 48V 系统意见的通知”，

回复企业均表示有 48V 系统研发项目，不同企业对 48V 系统与标准协调关系理解不一致，需

进行相关条款修改、豁免说明。 

（2）2015 年 6 月～2015 年 12 月，秘书处召开了 48V 系统技术国际研讨会及电动汽车

整车会议，肯定了 48V 系统的发展趋势，会议确定了对现有标准的后续修改工作。 

（3）2016 年 1月～2016 年 7 月，秘书处召开了 2次 48V 系统相关标准研讨会，就 48V

系统电安全相关标准的修订提出了基于 ISO 6469 和 EVS GTR 法规的两种修订方案，与参会

代表进行了意见交流，并且征求电动汽车整车工作组全体成员意见，基本确定了修订方案。 

（4）2016 年 8月～2016 年 9 月，秘书处根据要求起草标准修改单，并进行了汽车行业

内的征求意见，提交了正式标准修改单。 

（5）2016 年 9 月 14 日-2016 年 10 月 28 日，本修改单上网征求行业意见，共收到 4

家单位 6条意见，进一步修改后形成送审稿。 

（6）2016 年 11 月 24 日，在电动车辆分标委审查会上，本标准送审稿全票通过审查。 

（7）2017 年 6 月 12 日，国家标准委针对本修改单专门发布 2017 年 16 号中国家标准

公告，修改单内容自 2017 年 7月 1 日起生效实施。 

 

第 2部分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介绍 

一、标准的范围 

本标准修改单适用于搭载了 48V 系统技术的车型。 

二、术语和定义 

无。 

三、主要技术内容 

48V 系统的交流电机工作时两相之间电压略大于交流 30V，根据现行标准应属于 B级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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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则应满足绝缘电阻、电位均衡等要求，而 48V 系统由于和 12V 系统共用车辆底盘作为公

共地线的结构设计，使得其绝缘电阻值不能满足标准要求。GB/T 18384-2015 系列标准是电

动汽车使用安全的主要标准，指导电动汽车的安全设计与开发研究和检测，本修改单是对原

标准的重要完善，修改后的 18384.3 将进一步促进 48V 系统技术的发展。 

本修改单主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三处的修改，主要包括： 

（1）在“第 4章 电压等级”条款中电压等级表格下方增加内容： 

“对于相互传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

带电部分与这一极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则该传导连接电路不完

全属于 B级电压电路，只有以 B级电压运行的部分才被认定为 B级电压电路。” 

（2）将“5.1 高压警告标记”中的“B级电压的电能存储系统，如 REESS 和燃料电池堆，

应标记图 1 所示符号。符号的底色为黄色，边框和箭头为黑色。参照 GB 2893、GB 2894 和

GB/T 5465.2 的规定。”修改为： 

“B级电压的电能存储系统，如 REESS 和燃料电池堆，应标记图 1所示符号。对于相互

传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带电部分与这一

极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 的情况，则 REESS 不需标记图 1 所示符

号；否则，REESS 无论是否存在 B级电压，都应标记图 1所示符号。符号的底色为黄色，边

框和箭头为黑色。参照 GB 2893、GB 2894 和 GB/T 5465.2 的规定。” 

（3）在 6.7.1 节之前新增加如下段落： 

“对于相互传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

带电部分与这一极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则本章节 6.7、7.2 以

及 8中的要求对该电路（包括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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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标准条款解释 

4 电压等级 

原标准 

根据最大工作电压 U，将电气元件或电路分为以下等级，如表 1 所示。 

表 1 电压等级         单位为伏 

电压等级 
最大工作电压 

直流  交流（rms） 

A 0 < U  60 0 < U  30 

B 60 < U  1 500 30 < U  1 000 

修改后标准 

根据最大工作电压 U，将电气元件或电路分为以下等级，如表 1 所示。 

表1 电压等级         单位为伏 

电压等级 
最大工作电压 

直流  交流（rms） 

A 0 < U  60 0 < U  30 

B 60 < U  1 500 30 < U  1 000 

对于相互传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带

电部分与这一极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则该传导连接电路不完全

属于 B 级电压电路，只有以 B 级电压运行的部分才被认定为 B 级电压电路。 

【条文理解】 

GB/T 18384.3-2015《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第 3部分：人员触电防护》的修改单主要是

针对 48V 系统进行 B级电压电路细分，规定负极接地且满足相对地电压条件的传导连接电路

中只有以 B级电压运行的部分才被认定为 B级电压电路，其余的电路属于 A级电压电路，不

需要按 B级要求进行防护，如下图所示。 

 

本部份采用试验测量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确定 48V 系统的电压分布情况，具体如

下： 

针对电压测试，起草组联合多家整车制造商和零部件生产企业进行了试验验证，分别测

量了电路的每一极母线与电平台之间的电压值，试验结果显示电压测量值满足≤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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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分析，单点失效情况下，人员与传导连接电路的接触共分为两种情况：即接触直流

电源母线非接地一极或者接触交流母线的其中一相，由于直流电压源处于低电压范围，因此

不会接触触电；接触交流母线的一相，与电平台之间的电压属于脉冲直流电压，同样处于安

全电压范围，如下图所示。 

 

确定 48V 系统电压分级之后，只有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相与相之间的电压部分才被认定为

B 级电压电路（实测略高于 30V AC），其余的电路属于 A 级电压电路，不需要按 B 级要求进

行防护。目前的产业化设计中一般将电机控制器与电机本体集成，采用坚固的机械外壳对相

电缆及连接端子进行有效的物理防护，防止同时接触高压部分，这也是 ISO 6469-3 最新修

订中对 B级电压分级和作区分性要求的思路。 

二、“5.1 高压警告标记” 

原标准 

B 级电压的电能存储系统，如 REESS 和燃料电池堆，应标记图 1所示符号。符号的底色

为黄色，边框和箭头为黑色。参照 GB 2893、GB 2894 和 GB/T 5465.2 的规定。 

当移开遮栏或外壳可以露出 B级电压带电部分时，遮栏和外壳上也应有同样的符号清晰

可见。当评估是否需要此符号时，应当考虑遮栏/外壳可进入和可移开的情况。  

 

图 1 高压警告标记 

修改后标准 

B 级电压的电能存储系统，如 REESS 和燃料电池堆，应标记图 1所示符号。对于相互传

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带电部分与这一极

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则 REESS 不需标记图 1所示符号；否则，

REESS 无论是否存在 B 级电压，都应标记图 1所示符号。符号的底色为黄色，边框和箭头为

黑色。参照 GB 2893、GB 2894 和 GB/T 5465.2 的规定。 

当移开遮栏或外壳可以露出 B级电压带电部分时，遮栏和外壳上也应有同样的符号清晰

可见。当评估是否需要此符号时，应当考虑遮栏/外壳可进入和可移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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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高压警告标记 

【条文理解】 

此修改参考EVS-GTR。48V系统电池以A级电压运行，且电路的任一母线的相对地电压为

安全电压，因此48V电池无需高压警告标记；但以B级电压运行的电路部分如交流电机仍需要

高压警告标记。如果电路中有一母线对地电压超过安全电压限值，即使REESS电压在直流安

全范围内，也需要对REESS贴上高压警告标记。 

三、“6.7.1  通则” 

原标准 

在最大工作电压下，直流电路绝缘电阻的最小值应至少大于 100Ω/V，交流电路应至少

大于 500Ω/V。 

整个电路为满足以上要求，依据电路的结构和组件的数量，每个组件应有更高的绝缘电

阻。 

如果直流和交流的 B 级电压电路可导电的连接在了一起（如图 2），则应满足以下两种

选择中的一种： 

 ——选择 1：组合电路至少满足 500Ω/V 的要求，或者， 

——选择 2：如果交流电路至少应用了一种 6.7.2 节规定的附加防护方法，则组合电路

应至少满足 100Ω/V 的要求。 

  

a) 选择 1 b）选择 2 

说明： 

1——燃料电池系统； 

2——动力电池； 

3——逆变器； 

4——电平台； 

交流电路。 

图 2 直流、交流电路传导连接的 B级电压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 

修改后标准 

在最大工作电压下，直流电路绝缘电阻的最小值应至少大于 100Ω/V，交流电路应至少

大于 500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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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电路为满足以上要求，依据电路的结构和组件的数量，每个组件应有更高的绝缘电

阻。 

如果直流和交流的 B 级电压电路可导电的连接在了一起（如图 2），则应满足以下两种

选择中的一种： 

 ——选择 1：组合电路至少满足 500Ω/V 的要求，或者， 

——选择 2：如果交流电路至少应用了一种 6.7.2 节规定的附加防护方法，则组合电路

应至少满足 100Ω/v 的要求。 

对于相互传导连接的电路，当电路中直流带电部件的一极与电平台连接，且其它任一带

电部分与这一极的最大电压值≤ 30 V AC (rms) 且 ≤ 60 V DC，则本章节 6.7、7.2 以及

8中的要求对该电路（包括直流部分和交流部分）不适用。 

  

a) 选择 1 b）选择 2 

说明： 

1——燃料电池系统； 

2——动力电池； 

3——逆变器； 

4——电平台。 
a   
交流电路 

图2 直流、交流电路传导连接的 B 级电压系统绝缘电阻的要求 

【条文理解】 

通过试验测试和理论分析发现，48V 系统在单点失效的情况下，不会出现人员触电危险，

48 伏系统的电气安全可通过以下予以保证： 

 (1) 系统直流电压值低于直流电路的高电压阈值； 

 (2) 在交流电路中，限制相位与电底盘之间的电压； 

 (3) 对电机和控制器提供 IP 等级（外壳、隔板等）的物理防护； 

 (4) 线路绝缘； 

 (5) 等电位搭铁。 

单点失效时，因为最多只能接触到一个相位而电压低于高电压阈值（60V DC），因此不

存在高电压风险。只有发生第二个失效时，才能接触到电机第二个相位。同时，电机及其控

制器坚固的机械外壳或绝缘也可防止直接接触；而由于采用等电位搭铁，可避免出现两次间

接接触。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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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ECE R100 修订和 EVS-GTR 制定都对高压母线进行了重新定义，对传导连接到电

平台电路绝缘电阻条款进行了相应的豁免说明。 

另一方面，正在修订的 ISO 6469-3（GB/T 18384.3 的参考标准）已经考虑将直流 75V

和交流 50V 作为安全电压上限，仅要求基本保护（如遮拦，外壳，绝缘），该安全电压范围

也包括了现有 48V 系统的直流和交流部分。 

此部分对 48V 系统电路豁免了绝缘电阻、防水等条款要求，解决了 48V 系统发展的标准

适用性问题。但对于 B 级电压电路部分，还需要满足除此之外的其它条款要求，包括基本防

护和单点失效防护要求的其它部分。 


